创新创业学院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　则
[bookmark: baidusnap4]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，完善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监控体系，促进教学管理决策的科学化、民主化，结合《辽宁科技学院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第二条 教学督导目的：监督教学计划落实，检查教学环节运行，进行教学工作评价，促进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提高。
第三条 教学督导任务：对教学工作和教学管理工作进行检查、监督、评估、指导、咨询和反馈信息，为教学工作评价提供依据，对教学质量的提高提出建设性建议。
第二章 组织与管理
第四条 学院成立教学督导小组，在院长领导下开展工作，分管教学副院长负责日常管理工作。
第五条 学院教学督导小组的构成
组长：韩娇
副组长：孟宪东
[bookmark: _GoBack]组员：周  铮  宗宇鹏  胡  冰  兰  天  张晓华
秘书：孙永建
第三章 工作职责
第六条 学院督导小组负责监督检查学院教学工作、教学运行及管理工作情况，负责处理学院教学差错和教学事故，并报学校相关部门备案。
第七条 学院教学督导小组主要工作职责：
1.进行学期开学前检查、学期中教学检查、期末教学档案归档情况检查。
2.进行随机听课（包括理论课、实验课），检查教学秩序，检查教学计划执行情况，检查教师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情况。
3.对实习(实训)、课程设计、毕业设计等集中实践教学环节的过程和内容质量进行监督检查、指导和评价。 
4.抽查教师命题、阅卷、考试分析等环节的规范性。
5.收集教学运行过程中的相关信息，对教学工作及教学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6.参与学校教学评估、教学改革、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等有关工作。
7.每名督导小组成员每学期听课不少于8学时。
第八条 学院对教学督导员的工作应予以充分重视并给予大力支持。
第四章 附　则
本制度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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